
伦理审查委托协议书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新疆佳音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

签订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龙盛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经过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有关规定，就 （委托方）伦理审查有关

工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总则

1.甲方委托乙方在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服务范围内进行有关伦

理审查事宜，乙方严格依据2016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1号《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和国卫科教发〔2023〕

4号《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等其他相关规定，

对甲方须完成伦理审查项目进行审查，甲方同意承担乙方进行伦理审

查产生的结果。

2.乙方应本着严肃、严谨和科学的原则认真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各

项义务并保证其科研技术开发和临床研究工作符合中国法律、国际条

约和惯例。乙方应承担与自身过错相应的责任。

3.甲乙双方同意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伦理专家委员会的

有关规定完成伦理审查工作。

4.乙方应在执行伦理审查项目中以其专业知识和相关审查经验

做好伦理审查工作，切实实现对甲方科研技术开发和临床研究工作的

伦理监督；甲方应依据其自身的技术实力或专业技术做好技术方面的



工作，并积极配合乙方的伦理审查工作，且需遵守伦理审查的相关规

定和有关要求。甲乙双方应密切配合，以确保伦理审查的顺利执行。

第二条 服务内容

1.根据要求，甲方应在伦理审查会议前二至四周，向乙方提供研

究项目审查材料，乙方将严格遵循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伦理准则

开展伦理审查工作。

2.委托伦理审查内容包括甲方现有的样本采集、制剂制备等工作

流程、有待开展的科研技术开发以及临床研究项目。

第三条 报酬及支付方式

乙方应得薪酬根据伦理会议审查项目数量计费，甲方应当月结算

伦理审查所产生的薪酬，具体计费标准双方另行协商。

第四条 争议的解决方法

在执行要协议过程中甲乙双方之间所发生的纠纷应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应当选择以下第 种试解决。

1．请求 进行调解；

2．申请 仲裁委员会仲裁；

3．按司法程序解决。

第五条 本协议项下重要的联络应以书面方式进行。如有对本协议进

行修改或补充时，需经双方授权代表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

该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六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授

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公章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 贰 年终止。本协

议的终止不影响甲乙双方之间对未了债务的追偿、清算和双方依照协

议的规定对仍然持续性的义务如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条款的继续遵守

和责任履行。



第七条 本委托协议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

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如果有更改其名称、地址、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时均应及时通知对方。

第九条 违反本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按合同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甲方(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时间： 年 月 日

委

托

方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邮编： 电话：

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签章)

受

托

方

机构名称：新疆佳音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

机构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龙盛街119号

邮编：830000 电话：0991-4887171

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 (签章)


